


审计原理与实务
SHENJI YUANLI YU SHIW U

              主 编 唐锦高
              副主编 朱玉琴

          立信会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计原理与实务／唐锦高主编．一上海：立信会计出
版社，2000. 4
  ISBN 7-5429-0724-7

    I．审⋯ II．唐⋯ m．审计学 N . F239. 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7983号

                立信会计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西路2230号 邮政编码 200233)

                          出版人 陈惠丽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申松立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X1168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68 000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 1次印刷

                印数1一3 000 定价：20.00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自1983年9月成立了我国政府审计的最高机关— 审计署

后，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也相应设置了各级审计机关。为了加强对

部门、单位内部的经济监督和管理，又在部门和单位内部成立了审

计机构。1994年8月第八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从法律上进一步确立了审计的地位。

《审计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现代审计法律制度逐步成熟和完善，

审计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被人们所认识。

    为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健康

发展，审计发挥了它的重要监督作用。当前，由于我国现代企业管

理制度正在建设和健全中，经济生活中不合法、不合规的现象时常

发生，因此，审计必须在企业的运行和发展中发挥它的监督作用。

为此，要求我们不断学习和掌握审计理论和审计实务。本书可作为

中等职业学校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自学审计者的学习指

南，也可作为从事相关专业的实际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本书是以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企业财务通则》、

《企业会计准则》为依据编写的，并力求新颖和实用：每章的重点突

出，明确审计内容和依据；有较强的实用性，对每一项审计事项指

出了审计步骤和审计方法，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书后附有练习题和

参考答案。

    本书共分十二章。第一章至第五章阐述了审计基础知识和审

计的技术方法；第六章至第十二章阐述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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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费用、利润和财务报表的审计内容、审计依据及审计方法。

    本书由唐锦高、朱玉琴、唐海栋、汤莉华编写，由上海商业会计

学校唐锦高高级讲师总纂定稿。

    感谢立信出版社的信任和真诚，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张谷墉

先生所给予的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编 者

      ·2·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审计的产生和发展·......................................... 1
  第二节 审计概述·..................................................... 3
  第三节 审计的职能和任务·........................................ . 7

  第四节 审计的分类 ·............................................... 13

第二章 审计证据 ·..................................................... 20
  第一节 审计证据及其特征 ·...................................... 20

  第二节 审计证据的分类 ·......................................... 22

  第三节 审计证据的收集和评价 ·................................ 25

第三章 审计工作组织和审计人员 ·................................ 28

  第一节 审计工作组织 ·............................................ 28

  第二节 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 ·................................... 31

  第三节 审计人员的法律责任 ·................................... 33

第四章 审计方法 ················································⋯⋯35

  第一节 审计方法概述 ·............................................ 35

  第二节 审计的检查法 ·............................................ 36

  第三节 审计的调查法 ·............................................ 45

第五章 审计程序 ·..................................................... 48

  第一节 审计程序概述 ·............................................ 48

                                                                                        ·1·



  第二节 审计工作的准备阶段 ·................................... 49

  第三节 审计工作的实施阶段 ·................................... 52

  第四节 审计报告阶段 ·............................................ 60

  第五节 审计档案 ·.................................................. 73

第六章 流动资产的审计 ·························，·······⋯⋯’二”. 75

  第一节 货币资金的审计 ·......................................... 75

  第二节 应收帐款、应收票据和预付帐款的审计·.............. 91

  第三节 存货的审计·............................................... 102

  第四节 短期投资的审计····································⋯⋯ 120

第七章 长期资产的审计·............................................ 125

  第一节 固定资产的审计·......................................... 125

  第二节 无形资产的审计二‘....................................... 135

  第三节 递延资产的审计·......................................... 138

  第四节 长期投资的审计·......................................... 140

第八章 负债的审计·.................................................. 143

  第一节 流动负债的审计·......................................... 143

  第二节 长期负债的审计·......................................... 165

第九章 收入和费用的审计·......................................... 168

  第一节 收人的审计·............................................... 168

  第二节 费用成本的审计···························一 ，．···⋯⋯ 172

第十章 利润及利润分配的审计·................................... 189

  第一节 利润的审计·............................................... 189

  第二节 利润分配的审计·......................................... 193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十一章 所有者权益的审计·...................................... 195

  第一节 所有者权益审计概述·................................... 195

  第二节 投人资本的审计·......................................... 196

  第三节 资本公积金审计·......................................... 200

  第四节 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的审计·.................... 202

第十二章 财务报告的审计·......................................... 204

  第一节 财务报告审计概述·································⋯⋯ 204

  第二节 资产负债表的审计·...................................... 206

  第三节 损益表的审计·······································⋯⋯ 218

  第四节 现金流量表的审计·...................................... 224

练习题·······························································⋯⋯ 228

参考答案·····················································。······⋯⋯ 289

                                                                                        ·3·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审计的产生和发展

    一、审计的产生

    审计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审计是由于某

种需要才产生的。财产所有者和财产管理者之间的受托经济责任

关系的确立是审计产生的前提。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经营管理水平的不断

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企业财产资源所有者开始雇佣

经营管理人员来管理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自己则逐渐脱离了生

产经营过程。从而，使财产资源的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相分离，财

产所有者将财产资源委托给经营者代为经营管理，并给予一定的

管理权限。而经营管理者既要保护财产资源的安全和完整，又要负

直接的经济责任，这样就形成了财产资源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之

间的经济责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当财产资源所有者委托他人经

营管理时，由于所有者不能直接了解经营管理的情况，从维护其自

身的权益出发，为防止所雇佣的经营管理人员可能出现的舞弊行

为，需要授权或委托独立子经营管理者以外的专门机构或专门人

员对财产管理者、经营者承担和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进行审查、

评价、鉴定和证明，并报告最终结果。同时，经营者、管理者为了解

脱自己的经济责任，也需要一个独立的、公正的专门机构或专门人

员来证实自己的诚实。由此可见，财产资源所有者与财产资源经营

管理者之间的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是审计产生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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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计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

    审计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我国审计的发展

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早在西周时期已有了审计活动。据有关文献记载，我国西周时

期设置了财计机构，它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大司徒系统，掌管财政

收人；二是家宰系统，掌管财政支出。《周礼》记载：“宰夫岁终，则令

群吏正岁会。月终，则令正月要。旬终，则令正日成。而考其治，治

以不时举者，以告而诛之”，意思是讲，在年末、月末、旬末宰夫命令

督促各部门官吏上报财计报告，宰夫对财计报告进行考核，以确定

其真实性，如发现有问题，可越级向周王报告，加以处罚。显然，宰

夫是独立于财计部门之外的官职。这就是西周时期出现的审计活

动。

    秦汉时期已初步确立了审计制度。一是实行了“上计制度”。所

谓“上计制度”就是指到年末由皇帝亲自听取和审核各级地方官吏

上报的财政收人和财政支出的报告，以决定赏罚；二是实行了御史

制度，设“御史大夫”官职，掌管全国财政、经济监察事项，控制和监

督财政收支活动。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期，这时审计制度日趋完

备，设有专门的审计机构，从事审计监督。在尚书内设置了“比部”，

掌管国家财计监督，行使审计职权。

    宋代专门设置了“审计院”，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审计”

命名的机构。至此，“审计”一词便成为财政监督的专用名词。

    元明清时期，对审计工作是不够重视的，审计停滞不前。元朝

取消了“比部”，由户部兼管中央和各地报送的财政收支报告。至

此，独立的审计部门即被取消。明清两朝的都察院制度有所加强，

也只是在户部下按行政区设“清史司”，负责各省的财政收入。但其

财政监督和政府审计职能严重削弱。

    近代，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曾设立过审计机构，并颁

    。2·



布过《审计法》、《审计组织法》等有关审计法规。当时，在一些大城

市中还相继成立了会计师事务所，民间审计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

由于这一段时期，政治上不稳定，经济发展缓慢，审计工作没有长

足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设立独立的审

计机构，主要由财政、税务、银行、计划、物价、工商管理等部门兼职

行使经济监督职能。显然，这种经济监督的作用是有限的，这已被

历来的事实所证实。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

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置审计机关。

1983年9月国务院设立审计署，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设立了审计

局，专管审计工作。1988年n月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审计条例》,1994年8月第八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下简称《审计法）））。《审计法》是一

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与国际审计接轨的审计

法律。其主要内容包括：审计监督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审计机关的

职责，审计机关的权限，审计程序和法律责任。《审计法》的颁布，标

志着我国现代审计法律制度逐步成熟和完善。至此，我国已初步形

成了由国家审计机关、社会审计组织和内部审计机构组成的审计

机构体系，重新确立了审计的历史地位。

            第二节 审 计 概 述

    一、审计的概念

    审计是指由专职机构或独立的专职人员，依法以被审查单位

在一定时期内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为对象，运用一

定的科学方法，对其进行审查评价和公证的一种经济监督活动。这

是一种借以保护国家财产、维护财经纪律、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

济效益的独立经济监督活动。简单地讲，审计是一种具有独立性的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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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监督活动。

    （一）审计主体

    审计主体也称审计人，指独立的专职机构或独立的审计人员。

我国审计法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署，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设立审计机关，还有各部门和各单位内部设立的审计机构或社会

民间组织。

    （二）审计客体

    审计客体又称被审计人，是指接受审计的单位、部门、个人。如

国家规定的机关、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和团体等。

    （三）审计的性质

    审计是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活动。正是由于审计具有独立性，

才有别于其他经济监督。独立性是宪法和审计法确定的审计监督

的一项基本原则。国务院1994年8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

计法》第五条规定：“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

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样可以保证审计

的客观性、公正性。第十条规定：“审计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

其审计管辖范围内派出审计特派员”。其独立性表现在以下三方

面。

    1．审计机关组织独立

    审计机构应单独设置，不能附属于其他部门，应独立于受审单

位之外；企业内部审计，也应从业务和组织领导关系上独立。

    2．审计机关经济独立

    审计机构在经济上应与被审单位没有牵制，有其独立的法定

经济来源。

    3．工作独立

    审计机构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有工作的自主权，其他部门和

人员不得干涉。

    （四）审计对象

    ．4．



    审计对象是指审计的客体和内容，是指被审单位的财政收支

活动、财务活动、业务活动等经济活动。被审单位的经济活动是通

过会计资料、统计资料、业务资料和其他资料等记录反映的。

    （五）审计方法

    要完成审计任务，达到对被审单位的审计内容作出正确判断

和评价的目的，一定要采取一些相应的审计方法。审计方法有检查

法、调查法和分析法。审计方法运用恰当，可以少走弯路，缩短审计

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这对搞好审计工作有着重要作用。如审计方

法运用不当，则不利于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六）审计依据

    审计人员怎样审计，对审计结果怎样判断，怎样下结论，都要

按法律、规章制度和预算、计划、合同、定额等作为依据。对被审计

的问题要从形成的原因、结果进行综合地分析，从而实事求是地对

审计情况提出意见和作出结论。

    （七）审计目的

    审计目的是通过判断审计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和效

益性，使被审单位杜绝舞弊，堵塞漏洞，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经

济效益。

    二、审计关系

    正如前面所讲，当财产资源从由所有者自己经营管理，自己承

担经济责任，发展到财产资源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分离时，就需要

进行审计。审计是对财产资源经营管理者进行审核检查，对财产资

源所有者提供审计报告。因此，在审计工作中发生了审计关系。审

计关系就是指在审计活动中三方面人员相互责任的关系，三方面

人员，即审计人员、被审计人、审计授权人或委托人。

    “审计人”是指审计的执行者，亦称审计主体或第一关系人。其

包括国家审计机关、部门，单位内部审计机构，社会审计组织或审

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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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审计人”是指财产资源经营管理者，其对审计授权人或委

托人负有经济责任，是被审计对象的客体。“被审计人”也可称为被

审单位或第二关系人。如国家机关、团体、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单

位等。

    “审计授权人或委托人”是指财产资源所有者，是依法授权或

委托审计人行使审计职责的单位或人员，即审计授权者或委托者。

如国家机关委托某审计组织行使审计职责，其委托人就是国家机

关。

    上述三者的关系是：审计人与被审计人是审计关系，被审计人

与审计人是被审计关系；审计人与审计授权人或委托人是一种报

告关系，审计人负责对被审计人所承担的经济责任执行情况进行

审查，并将审查结果向审计授权人或委托人报告。审计授权人或委

托人与被审计人员的关系是，审计授权人或委托人是财产所有者，

委托被审计人代为经营管理，被审计人是财产经营管理者，并承担

经济责任。三者的审计关系如图表 1-1所示。

    图表 1一1

不 A0F f                                                                            if WigJ}A&} Y}
    审计人一般要根据审计授权人或委托人的委托或授权才能对

财产资源经营管理经济责任者进行审计。但在实际审计工作中，往

往只表现为审计人与财产资源经营管理经济责任者之间的审计与

被审计关系，而与财产资源所有者的关系体现不明显。例如，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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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以法律和法规的规定进行审计，这里，国家就是审计授权人

或委托人。又如，企业内部审计机构，按企业规章制度进行审计，这

时，有关规章制度就是审计授权人。

    三、审计与财务会计的关系

    审计与财务会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审计与财务会计的联系

    会计根据企业的经济业务，按照有关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核

算，作好会计记录。如取得或填制原始凭证，编制记帐凭证，登记帐

簿，编制会计报表。审计需要利用会计凭证、会计帐簿和会计报表

等会计资料及其所反映的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

查和评价。审计离开了会计资料，审计就无法开展。

    （二）审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

    会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对企业的资产、负债、

收人、费用、所有者权益和利润进行记录、计算和分析；而审计目的

则是对企业的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进行审查。

会计的基本方法是设置帐户、复式记帐、填制和审核凭证、登记帐

簿、成本计算、财产清查和编制会计报表；审计则是用不同方法，在

取得审计证据后，提出合理的审计意见。

          第三节 审计的职能和任务

    一、审计的职能

    审计的职能是指审计本身所固有的职责和功能，是由审计本

质所决定的，并不是按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尽管审计的职能客观地

存在于审计之中，但审计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的发

展、生产力的提高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变化。审计

的职能至少有：

    （一）经济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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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监督是指对审计对象进行监察和督促，这是审计的基本

职能。通过对审计对象的监察和督促，对被审单位的经济活动及相

关资料审核检查，发现问题并给予揭示，提请被审单位予以纠正，

促使被审单位的经济活动能健康、正常地进行。根据有关方针，政

策，法令，法规，财政、财务制度，计划和预算对被审单位的财政、财

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审核和

检查，就是一种经济监督。

    （二）经济评价职能

    经济评价是指对被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的经济活

动的过程和结果作出判断。具体地讲，评定被审单位的经济决策、

计划方案是否合理可行，财政、财务收支是否按规章制度执行，经

济效益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经济责任是否有效履行等。

    （三）经济鉴证职能

    经济鉴证是指外部审计机构或审计部门依法对被审单位的财

政、财务收支及其他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情况给

予公证的书面鉴定和证明，只有对被审单位和审核检查项目鉴定

后，才能作出客观的证明。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市场经济的完善，审计的鉴证

职能越来越重要。要对企业财务状况的真实性、可靠性作出公正客

观的评价，并予以证明其可信赖的程度，从而使投资人、债权人和

国家对被审单位取得资料信息，就需要有一个与各利益主体无利

害关系的第三者— 注册会计师来判断和验证资料提供者所提供

的信息是否真实、客观。由于单位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受到一定限

制，因而经济鉴证职能的作用有一定局限。

    要实现审计的三个职能，需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一是领导的

支持；二是审计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要高，主要指审计人员

作风正派，工作踏实，熟悉专业知识；三是要有一定的工作条件。

    经济监督是审计的基本职能，是经济评价和经济鉴证的前提；

    ·8．



经济鉴证、经济评价是审计监督职能作用的结果。

    二、审计的主要任务

    审计的任务是根据审计的职能、审计的对象和审计的目标以

及各个时期不同的管理要求提出的，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我国

《审计法》规定，审计事项内容如下：

    (1)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和财政决算。当前，我国财政预算是

实行复式预算，把同一年度的全部预算收支按经济性质编制成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收支平衡表”。财政决算是经法定程序批准的年

度预算执行结果的会计报告，由决算报表和文字说明两部分构成。

    (2）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预算外资金是指各地区、

各部门、各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收自支，自行管理，不纳人本

级政府预算管理的资金。

    (3）中央银行、国家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

    (4）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

    {5）国家建设项目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

    (6)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企业。

    <7）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

    (8）严重侵占国家资产、严重损失浪费等损害国家经济利益

的行为。

    (9)对由政府部门管理的和社会团体受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

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

    (10)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事项。

    根据上述审计内容，审计的主要任务如下：

    （一）审查预算、决算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情况

    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都应根据本单位的具体

情况制定预算和计划。预算、决算有财政预算、决算，有单位预算、

决算；计划有财务收支计划、信贷计划。预算和计划的编制和执行

的结果，是否符合国家整体管理的要求，是否与被审单位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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